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字第928號

原      告  張淨心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廖志強律師   

            劉惠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4年7月1日高

市交裁字第32-BHUA8159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一)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12

條第1項第7款、第2項所為的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經核屬

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

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編第3章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

序；且本件事證明確，本院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

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訴訟標的

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

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6

條，並適用同法第11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2款規定分別定

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原處分撤銷」(本院卷第

11頁)，嗣當庭表明對於原處分有關「擅自減少原規格設

備」部分並無不服，故減縮訴之聲明為：「原處分關於號牌

不依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事實及裁罰撤銷」(本院卷第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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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故原告於訴狀送達後縮減聲明，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

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自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原告於民國114年3月9日19時22分許，騎乘車牌

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下稱系爭重機)，於高雄市鳥

松區中正路與大仁東路口(下稱系爭路段)，因有「號牌不依

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為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警員當場攔停予以舉發，並

移請被告裁決。被告認原告確有系爭違規行為，遂依行為時

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之規定，於114年7月1日

以高市交裁字第32-BHUA81599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

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400元，吊

銷汽車牌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得再重新請

領)。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訴訟。

三、原告主張意旨及聲明：

(一)原告係購買二手車輛，沿用原有車牌架之安裝鎖點位置，未

進行任何變更，該裝置固定於車輛後方板件，依道路安全規

則(下稱道安規則)第11條之規定，已懸掛於「明顯適當位

置」，符合相關規定，無刻意違法行為。再者，車牌雖略有

傾斜，惟從各角度皆可清晰辨識車號，且於正常光線環境

中，任一用路人、執法人員或錄影設備皆可辨識，符合法律

之「足資辨識」要求，應不構成違規。此外，原告亦檢附過

去數次系爭重機經開立交通罰單之照片，足證即便經過國家

監視設備與臨檢執法過程，車牌亦從未因「傾斜」而無法辨

識，可見本案執法標準欠缺一致性。

(二)當日未見現場執法警員提供客觀測量工具或依法令認證之檢

測儀器，亦未見由合格監理單位後續覆驗角度，即行裁處吊

銷車牌，欠缺客觀程序與比例衡量。且現行法規並未明定車

牌必須水平懸掛或限制角度，亦未定義何謂「上翹傾斜」即

構成違規。系爭重機車牌實已符合「足資辨識」原則，依法

不應構成處罰對象。

(三)系爭重機當時處於夜間行駛，左後方與正後方車輛之燈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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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照射，而正後方的大型重機車燈明顯過亮，再加上原告車

輛的號牌燈，且當時欲停紅燈需踩著煞車燈等，在多重光源

的因素下，會使車牌表面呈現短暫反光，於此同時亦影響後

方車輛駕駛的辨識，並非車牌「角度傾斜」所致而辨識困

難。且原告嗣後前往系爭路口實地拍攝，發現多數重型機車

亦因後方車燈照射而產生反光影響辨識，足證本案所謂的

『難以辨識』並非車牌角度所致，而為光源與環境使然。然

而，執法警員於路邊攔停舉發時，並未依照交通部公告之認

證儀器進行測量，僅憑手機內建水平儀測量車牌角度，且刻

意蹲低身軀取得拍攝角度，所取角度數據顯然有失中立。高

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交字第888號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原告誤載為本院)110年度交字第9號判決亦指出：若無經公

告合法測置標準與設備，不得憑執法人員單一拍攝照片即構

成違規處罰。因此，警員僅憑拍攝照片與手機測量就逕行舉

發，欠缺合法測量依據與比例判斷標準，顯難構成正當處罰

之基礎。又系爭重機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交字第9號

之判決車型相同，車牌懸掛架設方式一致，非屬個別違規行

為，顯見原處分並未考量個案事實差異。因此，原告亦檢附

同車款於中古車行販售或社群平台自售的實拍照片，可看出

該車牌架安裝方式與原告車輛相同，顯見為該車種常見的固

定位置，並非原告個人刻意改裝，本案車牌係照既有之鎖點

安装，原告無主觀違法意圖。原告首次遭舉發未被賦予糾正

機會即逕行吊銷牌照，明顯逾越必要，與比例原則不符。

(四)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意旨及聲明：

(一)觀諸舉發警員職務報告：一、職於114年3月9日18時，於系

爭路口見系爭重機號牌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經查駕駛人為原

告，致無法辨識其號牌、影響刑案追緝……。二、職駕駛警

用巡邏機車行駛至該車後方距離約1公尺處之位置及於車輛

靜止狀態時，可由上方俯視而辨識其號牌，然於車輛行進

間，依正常平行目視之狀態時，始能在視角由上往下俯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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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辨識該車號牌，該車駕駛停靠路邊後，職以Apple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開發之「測距離(水平儀)」

app（下稱系爭量測APP）量測該號牌水平傾角達48度。故使

交通執勤警員及一般用路人無端增加其等辨識前開號碼牌之

困難，自難認該車牌之懸掛方式與道安規則所規定之號牌應

懸掛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之規定並不相符，據以依

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舉發。

(二)復經檢視採證照片及警員舉發影片，可見系爭重機之牌架向

上揚起(48度)上翹，非以正面朝後方式懸掛，又車牌下方移

除土除，顯非原廠配置。又檢視舉證照片可見系爭重機移除

車牌燈反光片，系爭重機號牌有強光集中照射情形，致號牌

中間車號難以辨識。是觀系爭重機車牌上翹角度，難認系爭

重機在行進間不影響一般用路人、交通執勤警員得以辨識號

牌之程度。衡酌號牌應正面懸掛之寓意，旨在加強主管機關

對於道路交通管理之有效性，俾利其他用路人對於車輛之識

別並藉此保障渠等之行車安全，立法者方以前揭規定課以汽

車所有人必須依法懸掛汽車號牌之作為義務。是原告於前揭

時間、地點確有系爭違規行為。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及見解：

　1.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

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

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按原

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已於114年5

月9日修正，處理細則第2條所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亦於114年9月25日修正，並均

於114年9月30日施行。

　①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規定：「(第1

項)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

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七、已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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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第2項)前項……第五

款至第七款之牌照吊銷之。」。

　②現行同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規定：「(第1項)汽車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六千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七、已領有號牌而未懸

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第2項)前項第一款及第六款至第

十款情形者，均依前項最高額處罰，第三款按前項最高額加

倍處罰之；第一款中屬未依公路法規定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

明、第二款、第三款中屬偽造變造他車牌照、肇事致人傷亡

或十年內第二次違反本規定、第九款之車輛並沒入之；第三

款、第四款之牌照扣繳之；第五款至第七款之牌照吊銷

之。」。

　③經比較行為時及修正之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

項，行為時之規定罰鍰數額較低，較有利於受處罰者，故本

件應適用行為時之道交條例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2.道安規則第11條第1項第3款：「汽車號牌懸掛位置，除原設

有固定位置外，應依下列規定懸掛固定：三、機車及拖車號

牌每車一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但汽

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

器最大輸出馬力五十四馬力（HP）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號牌

每車二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其前

方號牌並得以直式或橫式之懸掛或黏貼方式為之。」。

　3.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

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二)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間騎乘系爭重機，行經系爭路口，

遭警當場舉發有系爭違規行為，嗣經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如上

等情，有本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本院卷第

79、81頁)、舉發機關114年5月26日高市警仁分交字第

11471274300號函(本院卷第85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本院

卷第87至89頁)、警員職務報告及採證照片(本院卷第93至

103頁)等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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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製有勘驗筆錄及截圖(本院卷第

132至136、139至162頁)，其內容略以：

　1.影片顯示時間19：30：43-19：30：50在警方及系爭重機行

進間部分：系爭重機沿中正路行駛，警員騎乘警用機車跟在

系爭重機後方逐漸靠近系爭重機，自警員視角即系爭重機後

側，其後牌照在燈光照射下約距離6至10公尺(依據截圖圖

3、4之白虛線距離判斷)，中間之英數字難以辨識。

　2.系爭重機經警攔停後，警員請原告將系爭重機電門打開，之

後系爭重機後車燈映照在車牌上中間處造成反光。警員走至

系爭重機後方持手機對系爭重機後牌照錄影，由高至低，由

近至遠多個角度拍攝，拍攝期間系爭重機後牌照在燈光照射

下皆無法清楚辨識【期間警員水平角度拍攝系爭重機後牌

照，系爭重機後車燈亮後車牌反光，車牌中間數字「3」上

半段因而在距離稍遠處即無法清楚辨識；以低角度拍攝，系

爭重機後牌照仍反光(本院卷第155至159頁截圖32至40)】，

此過程在旁之警用機車後牌照均可清楚辨識；系爭重機後車

牌需位於該車後方不遠處視角由上往下觀看始可以辨識(本

院卷第154、159頁截圖31、41)。警員持手機之系爭量測app

量測，先量測與地面角度為0度，後量測系爭重機後牌照角

度為48度，嗣警員再次量測與地面角度為0度，後量測系爭

重機後牌照角度為47度。

　3.承上，警員自系爭重機後方約6至10公尺處逐漸靠近系爭重

機，而自畫面顯示系爭重機之號牌因在燈光照射下，號牌中

間之數字「3」難以辨識全貌，而有與數字「5」混淆之可能

(本院卷第140至141頁截圖4至5)，僅警員騎乘警用機車至系

爭重機側邊極短距離處方能全面辨識系爭重機之號牌數字

(本院卷第141頁截圖6)，可見系爭重機號牌懸掛位置、角度

在夜晚受該車尾燈、號牌燈影響，在車牌中間有明顯反光而

導致號牌無法清晰辨識全部內容。另在系爭重機靜止間，亦

需在較近距離，且視角向下情況，始可清晰辨識號牌。

(四)又上引之道安規則第11條第3款之所以規定機車號牌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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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於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是因為機車為上路動態行

駛之交通工具，倘若有危害交通秩序、肇事或違規等駕駛行

為時，周遭用路人或行政機關可輕易藉由號牌特定應管理、

處置、裁罰對象。因此判斷號牌懸掛是否在明顯適當位置，

承前立法目的，當需以個別機車車體與號牌位置為整體考

量，亦即是否得使該機車全天候(不分日夜)上路時在一般用

路環境下均可令周遭用路人(保持安全距離，而非緊貼之情

況下)、行政機關(人員或可能利用設備)在行進中、靜止狀

態均可清晰辨識號牌為斷，並非由車輛駕駛人主觀認定。倘

若個別機車改變車牌懸掛位置，則應一併考量原有燈光設備

(非另行安裝器具)是否將不利於號牌辨識，則在變更車牌架

位置、燈光設備時則應一併考量號牌清晰度並調整號牌懸掛

位置，始為適法，自不得單以牌架本身沒有規定限制角度屬

於合法改裝，即可推認號牌懸掛位置明顯適當。經查：

　1.依據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安審中心)代為製發之

完成車照片（本院卷第105頁），可知系爭重機同車型(型

式：CB650R）之機車原設計之號牌架較長，且向下延伸，可

將號牌懸掛在後車輪後方位置，與一般普通重型機車懸掛號

牌位置相近，且距離車尾燈較遠，不易受該處燈光影響而反

光，該角度自後平視可輕易辨識號牌號碼。又經本院以系爭

重機照片詢問該車原廠有關系爭重機與原廠同型號車輛差異

狀況，台灣本田股份有限公司函稱：原廠之牌架上緣距離地

面約68公分，後車燈下緣距地面85.3公分，兩者有約17公分

垂直距離差距，且原廠之號牌燈發光方向係與地面平行；然

系爭重機之實車照片可見牌照位置緊接於後車燈下，號牌燈

之發光方向為向下直射車牌，均與原廠規格不符等語，有該

公司115年1月6日(115)本田字第3號函存卷可查(本院卷第

167頁)，可見系爭重機原廠設計牌照懸掛位置，除長短牌架

外，另需一併考量後車燈、號牌燈位置及發光方向，始可令

車牌懸掛得以明顯為他人辨識。

　2.另承上勘驗內容，依照警方騎乘在機車上之高度，或攔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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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行人站立之高度，因為系爭重機號牌改懸掛在短牌架

上，且懸掛之位置如上，因受車尾燈、號牌燈光影響在夜間

車道行進間，除短距離、特定角度外以肉眼觀之有部分數字

模糊不清，已經認定如前。顯然系爭重機在改裝短牌架導致

牌照水平傾角與原廠設計大幅提高，且因此與後車燈距離變

近，加上原有之號牌燈光源，該號牌上端反光面積因而增

加，已經與一般機車牌照位置及系爭重機原廠設定牌照位置

均位於車輛後方靠下位置，約成與路面直立，較不會受後車

燈、號牌燈影響，得輕易在平視、無遮擋之情形下，能自後

顯而易見確認車牌號碼之情況迥異(此經由本院卷第156頁截

圖35比對警用機車及系爭重機之牌照上英數字辨識情況即

明)，故系爭重機所改變牌架位置已增加後方駕駛人辨識之

困難度，而此並非另行加裝一般機車或原廠所無之器具始導

致。系爭重機上開改裝後懸掛號牌位置，顯然並未同時考量

牌照受車輛原有燈光之影響，導致系爭重機牌照在夜晚騎乘

之行進間自後方難以辨識全部英數字；且於系爭重機停下

後，只要距離車尾稍遠處(尚在該號牌左右兩側英數字可以

辨認之距離)，車牌中間數字即因反光難以辨識，足認系爭

重機之號牌之懸掛位置因有上述缺陷而未達明顯適當程度，

而此與舉發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第93、95頁)所述觀察結論

大致相合，可見該警員之舉發及原處分之認定，並無違誤。

　3.另原告主張警員在行進間難以辨識系爭重機號牌，是因為後

方車輛大燈光源導致反光，系爭重機在室內、室外及之前行

進遭舉發違規照片均可辨識車牌，並提出照片、截圖為證

(本院卷第21至45頁)。然系爭重機車牌辨識清晰程度與否之

認定，應是以全天候上路時之整體情狀為斷，且並非號牌只

要在特定角度、特定環境下可以辨識即為合法，是原告所提

靜止狀態在室內、室外近距離拍攝之號牌雖均清晰，但考量

拍照角度(含舉發違規照片)較高，本符合系爭重機牌照上傾

狀態，且自行拍攝之距離均非遠，而機器拍攝之違規照片可

以放大辨認，均不能反證系爭重機在夜間上路行進間，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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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以均可以清晰辨識其號牌全部內容。另依據本院勘驗

之截圖3至5、8至10(本院卷第140至143頁)，警方行至系爭

重機後方時，原告所陳之其他重型機車已經停放在系爭重機

右側一並停等紅燈，警方持續靠近系爭重機號牌中間數字內

容仍模糊；警方攔停系爭重機靠路邊停放後，警用機車擋在

系爭重機後方之際，系爭重機之號牌明顯是受自己車輛燈光

反光影響而無法辨識，此時無明顯直射白光干擾，故顯然警

方並非在原告所指後方車燈影響狀態，察覺系爭重機號牌懸

掛有違規之處，是原告上開主張及證據均無可採憑。

　4.原告為系爭重機所有人，領有合格駕駛執照，其購入系爭重

機後欲上路，本應對系爭重機之設備、號牌懸掛合法性予以

檢查確認，而確保遵守相關規定。其明知系爭重機號牌業經

改裝，更應確認該改裝之角度是否會影響號牌內容辨識，然

其卻僅按購入時之車輛狀態予以駕駛系爭重機於道路上，未

整體檢視號牌安裝時夜間狀況，致號牌在夜間上路時受反光

影響辨識困難，就系爭車輛未依照指定位置(明顯適當)懸掛

號牌，自有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其所提出其他同型

號車輛銷售照片(本院卷第55頁)縱使同改裝車牌架，但不能

佐證其等號牌懸掛即為合法而不足對原告為有利認定，故原

告確實有系爭違規行為，應可認定。

(五)原告雖稱現行法規並未明定車牌必須水平懸掛或限制角度，

亦未定義何謂「上翹傾斜」、系爭測量APP未經認證主張系

爭重機牌照懸掛並未違規。然車輛牌照之懸掛應以上述標準

綜合認定，而非已單一「牌照傾角數值」判斷是否明顯適

當，而系爭重機之後車牌確實在整體懸掛位置、角度、燈光

搭配下依據客觀現場道路狀況，在行進及靜止中均未達可清

晰辨識之程度，業如前述(而此綜合現場錄影、照片、警員

觀察、系爭重機原廠意見等予以認定)，縱使警員測量角度

數值可能不精確，但此並不影響上述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亦難認有據。

(六)又道交條例第12條第2項有關汽車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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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指定位置懸掛，號牌吊銷之規定，係立法機關為使汽車所

有人依規定懸掛號牌，以利交通安全之管理、維護，其目的

核屬正當；且所採吊銷汽車牌照之手段，亦可促使汽車所有

人負起依規定懸掛號牌之作為義務，有助於上述目的之達

成；該規定吊銷汽車牌照之處罰，固限制汽車所有人車輛之

使用，然汽車所有人本有依規定懸掛號牌之義務，若汽車所

有人未依規定懸掛號牌，將有礙道路交通安全之管理、維

護；而汽車牌照經吊銷後，依據同條例第66條規定經一定期

間仍可依規定再行請領，其所限制與所保護之法益間，尚非

顯失均衡。此外，依道交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可知，汽車

所有人只要有同條第1項第7款所定「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

不依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行為，被告機關只能作成「吊銷

汽車牌照」之裁處處分，且上述法規並未授與裁處機關決定

「是否」吊銷汽車牌照或「選擇」如何吊銷汽車牌照之權

限，核無任何裁量行使之餘地，核屬羈束性行政處分。因

此，此類處分雖限制人民駕駛及用車之自由，但立法時已衡

酌工作與生活需求、人格自由發展等基本權益，並於交通安

全秩序維護等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間取得平衡，自難認有違

比例原則。

六、綜上，原告於前揭時、地有系爭違規行為，為被告認有違反

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之規定，故舉發

機關當場攔停舉發程序無誤，並考量原告在期限內繳納罰鍰

或到案聽候裁決，遂依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2項所附統一裁罰基準表規定裁處

罰鍰5,400元，吊銷汽車牌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

不得再重新請領)，經核並無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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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法　官　李音儀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

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

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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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字第928號
原      告  張淨心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廖志強律師   
            劉惠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4年7月1日高市交裁字第32-BHUA8159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一)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所為的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經核屬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編第3章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且本件事證明確，本院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6條，並適用同法第11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2款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原處分撤銷」(本院卷第11頁)，嗣當庭表明對於原處分有關「擅自減少原規格設備」部分並無不服，故減縮訴之聲明為：「原處分關於號牌不依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事實及裁罰撤銷」(本院卷第130頁)，故原告於訴狀送達後縮減聲明，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自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原告於民國114年3月9日19時2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下稱系爭重機)，於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與大仁東路口(下稱系爭路段)，因有「號牌不依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警員當場攔停予以舉發，並移請被告裁決。被告認原告確有系爭違規行為，遂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之規定，於114年7月1日以高市交裁字第32-BHUA81599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400元，吊銷汽車牌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得再重新請領)。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訴訟。
三、原告主張意旨及聲明：
(一)原告係購買二手車輛，沿用原有車牌架之安裝鎖點位置，未進行任何變更，該裝置固定於車輛後方板件，依道路安全規則(下稱道安規則)第11條之規定，已懸掛於「明顯適當位置」，符合相關規定，無刻意違法行為。再者，車牌雖略有傾斜，惟從各角度皆可清晰辨識車號，且於正常光線環境中，任一用路人、執法人員或錄影設備皆可辨識，符合法律之「足資辨識」要求，應不構成違規。此外，原告亦檢附過去數次系爭重機經開立交通罰單之照片，足證即便經過國家監視設備與臨檢執法過程，車牌亦從未因「傾斜」而無法辨識，可見本案執法標準欠缺一致性。
(二)當日未見現場執法警員提供客觀測量工具或依法令認證之檢測儀器，亦未見由合格監理單位後續覆驗角度，即行裁處吊銷車牌，欠缺客觀程序與比例衡量。且現行法規並未明定車牌必須水平懸掛或限制角度，亦未定義何謂「上翹傾斜」即構成違規。系爭重機車牌實已符合「足資辨識」原則，依法不應構成處罰對象。
(三)系爭重機當時處於夜間行駛，左後方與正後方車輛之燈光同時照射，而正後方的大型重機車燈明顯過亮，再加上原告車輛的號牌燈，且當時欲停紅燈需踩著煞車燈等，在多重光源的因素下，會使車牌表面呈現短暫反光，於此同時亦影響後方車輛駕駛的辨識，並非車牌「角度傾斜」所致而辨識困難。且原告嗣後前往系爭路口實地拍攝，發現多數重型機車亦因後方車燈照射而產生反光影響辨識，足證本案所謂的『難以辨識』並非車牌角度所致，而為光源與環境使然。然而，執法警員於路邊攔停舉發時，並未依照交通部公告之認證儀器進行測量，僅憑手機內建水平儀測量車牌角度，且刻意蹲低身軀取得拍攝角度，所取角度數據顯然有失中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交字第888號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原告誤載為本院)110年度交字第9號判決亦指出：若無經公告合法測置標準與設備，不得憑執法人員單一拍攝照片即構成違規處罰。因此，警員僅憑拍攝照片與手機測量就逕行舉發，欠缺合法測量依據與比例判斷標準，顯難構成正當處罰之基礎。又系爭重機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交字第9號之判決車型相同，車牌懸掛架設方式一致，非屬個別違規行為，顯見原處分並未考量個案事實差異。因此，原告亦檢附同車款於中古車行販售或社群平台自售的實拍照片，可看出該車牌架安裝方式與原告車輛相同，顯見為該車種常見的固定位置，並非原告個人刻意改裝，本案車牌係照既有之鎖點安装，原告無主觀違法意圖。原告首次遭舉發未被賦予糾正機會即逕行吊銷牌照，明顯逾越必要，與比例原則不符。
(四)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意旨及聲明：
(一)觀諸舉發警員職務報告：一、職於114年3月9日18時，於系爭路口見系爭重機號牌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經查駕駛人為原告，致無法辨識其號牌、影響刑案追緝……。二、職駕駛警用巡邏機車行駛至該車後方距離約1公尺處之位置及於車輛靜止狀態時，可由上方俯視而辨識其號牌，然於車輛行進間，依正常平行目視之狀態時，始能在視角由上往下俯視時明確辨識該車號牌，該車駕駛停靠路邊後，職以Apple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開發之「測距離(水平儀)」app（下稱系爭量測APP）量測該號牌水平傾角達48度。故使交通執勤警員及一般用路人無端增加其等辨識前開號碼牌之困難，自難認該車牌之懸掛方式與道安規則所規定之號牌應懸掛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之規定並不相符，據以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舉發。
(二)復經檢視採證照片及警員舉發影片，可見系爭重機之牌架向上揚起(48度)上翹，非以正面朝後方式懸掛，又車牌下方移除土除，顯非原廠配置。又檢視舉證照片可見系爭重機移除車牌燈反光片，系爭重機號牌有強光集中照射情形，致號牌中間車號難以辨識。是觀系爭重機車牌上翹角度，難認系爭重機在行進間不影響一般用路人、交通執勤警員得以辨識號牌之程度。衡酌號牌應正面懸掛之寓意，旨在加強主管機關對於道路交通管理之有效性，俾利其他用路人對於車輛之識別並藉此保障渠等之行車安全，立法者方以前揭規定課以汽車所有人必須依法懸掛汽車號牌之作為義務。是原告於前揭時間、地點確有系爭違規行為。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及見解：
　1.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按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已於114年5月9日修正，處理細則第2條所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亦於114年9月25日修正，並均於114年9月30日施行。
　①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規定：「(第1項)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七、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第2項)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牌照吊銷之。」。
　②現行同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規定：「(第1項)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七、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第2項)前項第一款及第六款至第十款情形者，均依前項最高額處罰，第三款按前項最高額加倍處罰之；第一款中屬未依公路法規定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第二款、第三款中屬偽造變造他車牌照、肇事致人傷亡或十年內第二次違反本規定、第九款之車輛並沒入之；第三款、第四款之牌照扣繳之；第五款至第七款之牌照吊銷之。」。
　③經比較行為時及修正之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行為時之規定罰鍰數額較低，較有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行為時之道交條例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2.道安規則第11條第1項第3款：「汽車號牌懸掛位置，除原設有固定位置外，應依下列規定懸掛固定：三、機車及拖車號牌每車一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但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五十四馬力（HP）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號牌每車二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其前方號牌並得以直式或橫式之懸掛或黏貼方式為之。」。
　3.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二)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間騎乘系爭重機，行經系爭路口，遭警當場舉發有系爭違規行為，嗣經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如上等情，有本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本院卷第79、81頁)、舉發機關114年5月26日高市警仁分交字第11471274300號函(本院卷第85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本院卷第87至89頁)、警員職務報告及採證照片(本院卷第93至103頁)等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三)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製有勘驗筆錄及截圖(本院卷第132至136、139至162頁)，其內容略以：
　1.影片顯示時間19：30：43-19：30：50在警方及系爭重機行進間部分：系爭重機沿中正路行駛，警員騎乘警用機車跟在系爭重機後方逐漸靠近系爭重機，自警員視角即系爭重機後側，其後牌照在燈光照射下約距離6至10公尺(依據截圖圖3、4之白虛線距離判斷)，中間之英數字難以辨識。
　2.系爭重機經警攔停後，警員請原告將系爭重機電門打開，之後系爭重機後車燈映照在車牌上中間處造成反光。警員走至系爭重機後方持手機對系爭重機後牌照錄影，由高至低，由近至遠多個角度拍攝，拍攝期間系爭重機後牌照在燈光照射下皆無法清楚辨識【期間警員水平角度拍攝系爭重機後牌照，系爭重機後車燈亮後車牌反光，車牌中間數字「3」上半段因而在距離稍遠處即無法清楚辨識；以低角度拍攝，系爭重機後牌照仍反光(本院卷第155至159頁截圖32至40)】，此過程在旁之警用機車後牌照均可清楚辨識；系爭重機後車牌需位於該車後方不遠處視角由上往下觀看始可以辨識(本院卷第154、159頁截圖31、41)。警員持手機之系爭量測app量測，先量測與地面角度為0度，後量測系爭重機後牌照角度為48度，嗣警員再次量測與地面角度為0度，後量測系爭重機後牌照角度為47度。
　3.承上，警員自系爭重機後方約6至10公尺處逐漸靠近系爭重機，而自畫面顯示系爭重機之號牌因在燈光照射下，號牌中間之數字「3」難以辨識全貌，而有與數字「5」混淆之可能(本院卷第140至141頁截圖4至5)，僅警員騎乘警用機車至系爭重機側邊極短距離處方能全面辨識系爭重機之號牌數字(本院卷第141頁截圖6)，可見系爭重機號牌懸掛位置、角度在夜晚受該車尾燈、號牌燈影響，在車牌中間有明顯反光而導致號牌無法清晰辨識全部內容。另在系爭重機靜止間，亦需在較近距離，且視角向下情況，始可清晰辨識號牌。
(四)又上引之道安規則第11條第3款之所以規定機車號牌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是因為機車為上路動態行駛之交通工具，倘若有危害交通秩序、肇事或違規等駕駛行為時，周遭用路人或行政機關可輕易藉由號牌特定應管理、處置、裁罰對象。因此判斷號牌懸掛是否在明顯適當位置，承前立法目的，當需以個別機車車體與號牌位置為整體考量，亦即是否得使該機車全天候(不分日夜)上路時在一般用路環境下均可令周遭用路人(保持安全距離，而非緊貼之情況下)、行政機關(人員或可能利用設備)在行進中、靜止狀態均可清晰辨識號牌為斷，並非由車輛駕駛人主觀認定。倘若個別機車改變車牌懸掛位置，則應一併考量原有燈光設備(非另行安裝器具)是否將不利於號牌辨識，則在變更車牌架位置、燈光設備時則應一併考量號牌清晰度並調整號牌懸掛位置，始為適法，自不得單以牌架本身沒有規定限制角度屬於合法改裝，即可推認號牌懸掛位置明顯適當。經查：
　1.依據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安審中心)代為製發之完成車照片（本院卷第105頁），可知系爭重機同車型(型式：CB650R）之機車原設計之號牌架較長，且向下延伸，可將號牌懸掛在後車輪後方位置，與一般普通重型機車懸掛號牌位置相近，且距離車尾燈較遠，不易受該處燈光影響而反光，該角度自後平視可輕易辨識號牌號碼。又經本院以系爭重機照片詢問該車原廠有關系爭重機與原廠同型號車輛差異狀況，台灣本田股份有限公司函稱：原廠之牌架上緣距離地面約68公分，後車燈下緣距地面85.3公分，兩者有約17公分垂直距離差距，且原廠之號牌燈發光方向係與地面平行；然系爭重機之實車照片可見牌照位置緊接於後車燈下，號牌燈之發光方向為向下直射車牌，均與原廠規格不符等語，有該公司115年1月6日(115)本田字第3號函存卷可查(本院卷第167頁)，可見系爭重機原廠設計牌照懸掛位置，除長短牌架外，另需一併考量後車燈、號牌燈位置及發光方向，始可令車牌懸掛得以明顯為他人辨識。
　2.另承上勘驗內容，依照警方騎乘在機車上之高度，或攔停後以一般行人站立之高度，因為系爭重機號牌改懸掛在短牌架上，且懸掛之位置如上，因受車尾燈、號牌燈光影響在夜間車道行進間，除短距離、特定角度外以肉眼觀之有部分數字模糊不清，已經認定如前。顯然系爭重機在改裝短牌架導致牌照水平傾角與原廠設計大幅提高，且因此與後車燈距離變近，加上原有之號牌燈光源，該號牌上端反光面積因而增加，已經與一般機車牌照位置及系爭重機原廠設定牌照位置均位於車輛後方靠下位置，約成與路面直立，較不會受後車燈、號牌燈影響，得輕易在平視、無遮擋之情形下，能自後顯而易見確認車牌號碼之情況迥異(此經由本院卷第156頁截圖35比對警用機車及系爭重機之牌照上英數字辨識情況即明)，故系爭重機所改變牌架位置已增加後方駕駛人辨識之困難度，而此並非另行加裝一般機車或原廠所無之器具始導致。系爭重機上開改裝後懸掛號牌位置，顯然並未同時考量牌照受車輛原有燈光之影響，導致系爭重機牌照在夜晚騎乘之行進間自後方難以辨識全部英數字；且於系爭重機停下後，只要距離車尾稍遠處(尚在該號牌左右兩側英數字可以辨認之距離)，車牌中間數字即因反光難以辨識，足認系爭重機之號牌之懸掛位置因有上述缺陷而未達明顯適當程度，而此與舉發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第93、95頁)所述觀察結論大致相合，可見該警員之舉發及原處分之認定，並無違誤。
　3.另原告主張警員在行進間難以辨識系爭重機號牌，是因為後方車輛大燈光源導致反光，系爭重機在室內、室外及之前行進遭舉發違規照片均可辨識車牌，並提出照片、截圖為證(本院卷第21至45頁)。然系爭重機車牌辨識清晰程度與否之認定，應是以全天候上路時之整體情狀為斷，且並非號牌只要在特定角度、特定環境下可以辨識即為合法，是原告所提靜止狀態在室內、室外近距離拍攝之號牌雖均清晰，但考量拍照角度(含舉發違規照片)較高，本符合系爭重機牌照上傾狀態，且自行拍攝之距離均非遠，而機器拍攝之違規照片可以放大辨認，均不能反證系爭重機在夜間上路行進間，周遭用路人以均可以清晰辨識其號牌全部內容。另依據本院勘驗之截圖3至5、8至10(本院卷第140至143頁)，警方行至系爭重機後方時，原告所陳之其他重型機車已經停放在系爭重機右側一並停等紅燈，警方持續靠近系爭重機號牌中間數字內容仍模糊；警方攔停系爭重機靠路邊停放後，警用機車擋在系爭重機後方之際，系爭重機之號牌明顯是受自己車輛燈光反光影響而無法辨識，此時無明顯直射白光干擾，故顯然警方並非在原告所指後方車燈影響狀態，察覺系爭重機號牌懸掛有違規之處，是原告上開主張及證據均無可採憑。
　4.原告為系爭重機所有人，領有合格駕駛執照，其購入系爭重機後欲上路，本應對系爭重機之設備、號牌懸掛合法性予以檢查確認，而確保遵守相關規定。其明知系爭重機號牌業經改裝，更應確認該改裝之角度是否會影響號牌內容辨識，然其卻僅按購入時之車輛狀態予以駕駛系爭重機於道路上，未整體檢視號牌安裝時夜間狀況，致號牌在夜間上路時受反光影響辨識困難，就系爭車輛未依照指定位置(明顯適當)懸掛號牌，自有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其所提出其他同型號車輛銷售照片(本院卷第55頁)縱使同改裝車牌架，但不能佐證其等號牌懸掛即為合法而不足對原告為有利認定，故原告確實有系爭違規行為，應可認定。
(五)原告雖稱現行法規並未明定車牌必須水平懸掛或限制角度，亦未定義何謂「上翹傾斜」、系爭測量APP未經認證主張系爭重機牌照懸掛並未違規。然車輛牌照之懸掛應以上述標準綜合認定，而非已單一「牌照傾角數值」判斷是否明顯適當，而系爭重機之後車牌確實在整體懸掛位置、角度、燈光搭配下依據客觀現場道路狀況，在行進及靜止中均未達可清晰辨識之程度，業如前述(而此綜合現場錄影、照片、警員觀察、系爭重機原廠意見等予以認定)，縱使警員測量角度數值可能不精確，但此並不影響上述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認有據。
(六)又道交條例第12條第2項有關汽車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號牌吊銷之規定，係立法機關為使汽車所有人依規定懸掛號牌，以利交通安全之管理、維護，其目的核屬正當；且所採吊銷汽車牌照之手段，亦可促使汽車所有人負起依規定懸掛號牌之作為義務，有助於上述目的之達成；該規定吊銷汽車牌照之處罰，固限制汽車所有人車輛之使用，然汽車所有人本有依規定懸掛號牌之義務，若汽車所有人未依規定懸掛號牌，將有礙道路交通安全之管理、維護；而汽車牌照經吊銷後，依據同條例第66條規定經一定期間仍可依規定再行請領，其所限制與所保護之法益間，尚非顯失均衡。此外，依道交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可知，汽車所有人只要有同條第1項第7款所定「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行為，被告機關只能作成「吊銷汽車牌照」之裁處處分，且上述法規並未授與裁處機關決定「是否」吊銷汽車牌照或「選擇」如何吊銷汽車牌照之權限，核無任何裁量行使之餘地，核屬羈束性行政處分。因此，此類處分雖限制人民駕駛及用車之自由，但立法時已衡酌工作與生活需求、人格自由發展等基本權益，並於交通安全秩序維護等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間取得平衡，自難認有違比例原則。
六、綜上，原告於前揭時、地有系爭違規行為，為被告認有違反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之規定，故舉發機關當場攔停舉發程序無誤，並考量原告在期限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遂依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2項所附統一裁罰基準表規定裁處罰鍰5,400元，吊銷汽車牌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得再重新請領)，經核並無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法　官　李音儀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　 天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字第928號

原      告  張淨心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廖志強律師   

            劉惠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4年7月1日高

市交裁字第32-BHUA8159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一)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12

    條第1項第7款、第2項所為的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經核屬

    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

    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編第3章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

    ；且本件事證明確，本院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

    詞辯論，逕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訴訟標的

    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

    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6條

    ，並適用同法第11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2款規定分別定有

    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原處分撤銷」(本院卷第11

    頁)，嗣當庭表明對於原處分有關「擅自減少原規格設備」

    部分並無不服，故減縮訴之聲明為：「原處分關於號牌不依

    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事實及裁罰撤銷」(本院卷第130頁)，

    故原告於訴狀送達後縮減聲明，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

    ，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自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原告於民國114年3月9日19時22分許，騎乘車牌

    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下稱系爭重機)，於高雄市鳥

    松區中正路與大仁東路口(下稱系爭路段)，因有「號牌不依

    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為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警員當場攔停予以舉發，並

    移請被告裁決。被告認原告確有系爭違規行為，遂依行為時

    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之規定，於114年7月1日

    以高市交裁字第32-BHUA81599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

    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400元，吊

    銷汽車牌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得再重新請領)

    。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訴訟。

三、原告主張意旨及聲明：

(一)原告係購買二手車輛，沿用原有車牌架之安裝鎖點位置，未

    進行任何變更，該裝置固定於車輛後方板件，依道路安全規

    則(下稱道安規則)第11條之規定，已懸掛於「明顯適當位置

    」，符合相關規定，無刻意違法行為。再者，車牌雖略有傾

    斜，惟從各角度皆可清晰辨識車號，且於正常光線環境中，

    任一用路人、執法人員或錄影設備皆可辨識，符合法律之「

    足資辨識」要求，應不構成違規。此外，原告亦檢附過去數

    次系爭重機經開立交通罰單之照片，足證即便經過國家監視

    設備與臨檢執法過程，車牌亦從未因「傾斜」而無法辨識，

    可見本案執法標準欠缺一致性。

(二)當日未見現場執法警員提供客觀測量工具或依法令認證之檢

    測儀器，亦未見由合格監理單位後續覆驗角度，即行裁處吊

    銷車牌，欠缺客觀程序與比例衡量。且現行法規並未明定車

    牌必須水平懸掛或限制角度，亦未定義何謂「上翹傾斜」即

    構成違規。系爭重機車牌實已符合「足資辨識」原則，依法

    不應構成處罰對象。

(三)系爭重機當時處於夜間行駛，左後方與正後方車輛之燈光同

    時照射，而正後方的大型重機車燈明顯過亮，再加上原告車

    輛的號牌燈，且當時欲停紅燈需踩著煞車燈等，在多重光源

    的因素下，會使車牌表面呈現短暫反光，於此同時亦影響後

    方車輛駕駛的辨識，並非車牌「角度傾斜」所致而辨識困難

    。且原告嗣後前往系爭路口實地拍攝，發現多數重型機車亦

    因後方車燈照射而產生反光影響辨識，足證本案所謂的『難

    以辨識』並非車牌角度所致，而為光源與環境使然。然而，

    執法警員於路邊攔停舉發時，並未依照交通部公告之認證儀

    器進行測量，僅憑手機內建水平儀測量車牌角度，且刻意蹲

    低身軀取得拍攝角度，所取角度數據顯然有失中立。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113年度交字第888號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原告

    誤載為本院)110年度交字第9號判決亦指出：若無經公告合

    法測置標準與設備，不得憑執法人員單一拍攝照片即構成違

    規處罰。因此，警員僅憑拍攝照片與手機測量就逕行舉發，

    欠缺合法測量依據與比例判斷標準，顯難構成正當處罰之基

    礎。又系爭重機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交字第9號之判

    決車型相同，車牌懸掛架設方式一致，非屬個別違規行為，

    顯見原處分並未考量個案事實差異。因此，原告亦檢附同車

    款於中古車行販售或社群平台自售的實拍照片，可看出該車

    牌架安裝方式與原告車輛相同，顯見為該車種常見的固定位

    置，並非原告個人刻意改裝，本案車牌係照既有之鎖點安装

    ，原告無主觀違法意圖。原告首次遭舉發未被賦予糾正機會

    即逕行吊銷牌照，明顯逾越必要，與比例原則不符。

(四)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意旨及聲明：

(一)觀諸舉發警員職務報告：一、職於114年3月9日18時，於系

    爭路口見系爭重機號牌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經查駕駛人為原

    告，致無法辨識其號牌、影響刑案追緝……。二、職駕駛警用

    巡邏機車行駛至該車後方距離約1公尺處之位置及於車輛靜

    止狀態時，可由上方俯視而辨識其號牌，然於車輛行進間，

    依正常平行目視之狀態時，始能在視角由上往下俯視時明確

    辨識該車號牌，該車駕駛停靠路邊後，職以Apple Distribu

    tion International開發之「測距離(水平儀)」app（下稱

    系爭量測APP）量測該號牌水平傾角達48度。故使交通執勤

    警員及一般用路人無端增加其等辨識前開號碼牌之困難，自

    難認該車牌之懸掛方式與道安規則所規定之號牌應懸掛車輛

    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之規定並不相符，據以依行為時道

    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舉發。

(二)復經檢視採證照片及警員舉發影片，可見系爭重機之牌架向

    上揚起(48度)上翹，非以正面朝後方式懸掛，又車牌下方移

    除土除，顯非原廠配置。又檢視舉證照片可見系爭重機移除

    車牌燈反光片，系爭重機號牌有強光集中照射情形，致號牌

    中間車號難以辨識。是觀系爭重機車牌上翹角度，難認系爭

    重機在行進間不影響一般用路人、交通執勤警員得以辨識號

    牌之程度。衡酌號牌應正面懸掛之寓意，旨在加強主管機關

    對於道路交通管理之有效性，俾利其他用路人對於車輛之識

    別並藉此保障渠等之行車安全，立法者方以前揭規定課以汽

    車所有人必須依法懸掛汽車號牌之作為義務。是原告於前揭

    時間、地點確有系爭違規行為。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及見解：

　1.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

    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

    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按原

    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已於114年5

    月9日修正，處理細則第2條所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亦於114年9月25日修正，並均

    於114年9月30日施行。

　①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規定：「(第1項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

    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七、已領有號

    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第2項)前項……第五款至

    第七款之牌照吊銷之。」。

　②現行同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規定：「(第1項)汽車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六千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七、已領有號牌而未懸

    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第2項)前項第一款及第六款至第

    十款情形者，均依前項最高額處罰，第三款按前項最高額加

    倍處罰之；第一款中屬未依公路法規定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

    明、第二款、第三款中屬偽造變造他車牌照、肇事致人傷亡

    或十年內第二次違反本規定、第九款之車輛並沒入之；第三

    款、第四款之牌照扣繳之；第五款至第七款之牌照吊銷之。

    」。

　③經比較行為時及修正之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

    行為時之規定罰鍰數額較低，較有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

    適用行為時之道交條例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2.道安規則第11條第1項第3款：「汽車號牌懸掛位置，除原設

    有固定位置外，應依下列規定懸掛固定：三、機車及拖車號

    牌每車一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但汽

    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

    器最大輸出馬力五十四馬力（HP）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號牌

    每車二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其前

    方號牌並得以直式或橫式之懸掛或黏貼方式為之。」。

　3.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

    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二)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間騎乘系爭重機，行經系爭路口，遭警當場舉發有系爭違規行為，嗣經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如上等情，有本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本院卷第79、81頁)、舉發機關114年5月26日高市警仁分交字第11471274300號函(本院卷第85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本院卷第87至89頁)、警員職務報告及採證照片(本院卷第93至103頁)等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三)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製有勘驗筆錄及截圖(本院卷第132至136、139至162頁)，其內容略以：

　1.影片顯示時間19：30：43-19：30：50在警方及系爭重機行

    進間部分：系爭重機沿中正路行駛，警員騎乘警用機車跟在

    系爭重機後方逐漸靠近系爭重機，自警員視角即系爭重機後

    側，其後牌照在燈光照射下約距離6至10公尺(依據截圖圖3

    、4之白虛線距離判斷)，中間之英數字難以辨識。

　2.系爭重機經警攔停後，警員請原告將系爭重機電門打開，之

    後系爭重機後車燈映照在車牌上中間處造成反光。警員走至

    系爭重機後方持手機對系爭重機後牌照錄影，由高至低，由

    近至遠多個角度拍攝，拍攝期間系爭重機後牌照在燈光照射

    下皆無法清楚辨識【期間警員水平角度拍攝系爭重機後牌照

    ，系爭重機後車燈亮後車牌反光，車牌中間數字「3」上半

    段因而在距離稍遠處即無法清楚辨識；以低角度拍攝，系爭

    重機後牌照仍反光(本院卷第155至159頁截圖32至40)】，此

    過程在旁之警用機車後牌照均可清楚辨識；系爭重機後車牌

    需位於該車後方不遠處視角由上往下觀看始可以辨識(本院

    卷第154、159頁截圖31、41)。警員持手機之系爭量測app量

    測，先量測與地面角度為0度，後量測系爭重機後牌照角度

    為48度，嗣警員再次量測與地面角度為0度，後量測系爭重

    機後牌照角度為47度。

　3.承上，警員自系爭重機後方約6至10公尺處逐漸靠近系爭重

    機，而自畫面顯示系爭重機之號牌因在燈光照射下，號牌中

    間之數字「3」難以辨識全貌，而有與數字「5」混淆之可能

    (本院卷第140至141頁截圖4至5)，僅警員騎乘警用機車至系

    爭重機側邊極短距離處方能全面辨識系爭重機之號牌數字(

    本院卷第141頁截圖6)，可見系爭重機號牌懸掛位置、角度

    在夜晚受該車尾燈、號牌燈影響，在車牌中間有明顯反光而

    導致號牌無法清晰辨識全部內容。另在系爭重機靜止間，亦

    需在較近距離，且視角向下情況，始可清晰辨識號牌。

(四)又上引之道安規則第11條第3款之所以規定機車號牌應正面

    懸掛於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是因為機車為上路動態行

    駛之交通工具，倘若有危害交通秩序、肇事或違規等駕駛行

    為時，周遭用路人或行政機關可輕易藉由號牌特定應管理、

    處置、裁罰對象。因此判斷號牌懸掛是否在明顯適當位置，

    承前立法目的，當需以個別機車車體與號牌位置為整體考量

    ，亦即是否得使該機車全天候(不分日夜)上路時在一般用路

    環境下均可令周遭用路人(保持安全距離，而非緊貼之情況

    下)、行政機關(人員或可能利用設備)在行進中、靜止狀態

    均可清晰辨識號牌為斷，並非由車輛駕駛人主觀認定。倘若

    個別機車改變車牌懸掛位置，則應一併考量原有燈光設備(

    非另行安裝器具)是否將不利於號牌辨識，則在變更車牌架

    位置、燈光設備時則應一併考量號牌清晰度並調整號牌懸掛

    位置，始為適法，自不得單以牌架本身沒有規定限制角度屬

    於合法改裝，即可推認號牌懸掛位置明顯適當。經查：

　1.依據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安審中心)代為製發之

    完成車照片（本院卷第105頁），可知系爭重機同車型(型式

    ：CB650R）之機車原設計之號牌架較長，且向下延伸，可將

    號牌懸掛在後車輪後方位置，與一般普通重型機車懸掛號牌

    位置相近，且距離車尾燈較遠，不易受該處燈光影響而反光

    ，該角度自後平視可輕易辨識號牌號碼。又經本院以系爭重

    機照片詢問該車原廠有關系爭重機與原廠同型號車輛差異狀

    況，台灣本田股份有限公司函稱：原廠之牌架上緣距離地面

    約68公分，後車燈下緣距地面85.3公分，兩者有約17公分垂

    直距離差距，且原廠之號牌燈發光方向係與地面平行；然系

    爭重機之實車照片可見牌照位置緊接於後車燈下，號牌燈之

    發光方向為向下直射車牌，均與原廠規格不符等語，有該公

    司115年1月6日(115)本田字第3號函存卷可查(本院卷第167

    頁)，可見系爭重機原廠設計牌照懸掛位置，除長短牌架外

    ，另需一併考量後車燈、號牌燈位置及發光方向，始可令車

    牌懸掛得以明顯為他人辨識。

　2.另承上勘驗內容，依照警方騎乘在機車上之高度，或攔停後

    以一般行人站立之高度，因為系爭重機號牌改懸掛在短牌架

    上，且懸掛之位置如上，因受車尾燈、號牌燈光影響在夜間

    車道行進間，除短距離、特定角度外以肉眼觀之有部分數字

    模糊不清，已經認定如前。顯然系爭重機在改裝短牌架導致

    牌照水平傾角與原廠設計大幅提高，且因此與後車燈距離變

    近，加上原有之號牌燈光源，該號牌上端反光面積因而增加

    ，已經與一般機車牌照位置及系爭重機原廠設定牌照位置均

    位於車輛後方靠下位置，約成與路面直立，較不會受後車燈

    、號牌燈影響，得輕易在平視、無遮擋之情形下，能自後顯

    而易見確認車牌號碼之情況迥異(此經由本院卷第156頁截圖

    35比對警用機車及系爭重機之牌照上英數字辨識情況即明)

    ，故系爭重機所改變牌架位置已增加後方駕駛人辨識之困難

    度，而此並非另行加裝一般機車或原廠所無之器具始導致。

    系爭重機上開改裝後懸掛號牌位置，顯然並未同時考量牌照

    受車輛原有燈光之影響，導致系爭重機牌照在夜晚騎乘之行

    進間自後方難以辨識全部英數字；且於系爭重機停下後，只

    要距離車尾稍遠處(尚在該號牌左右兩側英數字可以辨認之

    距離)，車牌中間數字即因反光難以辨識，足認系爭重機之

    號牌之懸掛位置因有上述缺陷而未達明顯適當程度，而此與

    舉發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第93、95頁)所述觀察結論大致相

    合，可見該警員之舉發及原處分之認定，並無違誤。

　3.另原告主張警員在行進間難以辨識系爭重機號牌，是因為後

    方車輛大燈光源導致反光，系爭重機在室內、室外及之前行

    進遭舉發違規照片均可辨識車牌，並提出照片、截圖為證(

    本院卷第21至45頁)。然系爭重機車牌辨識清晰程度與否之

    認定，應是以全天候上路時之整體情狀為斷，且並非號牌只

    要在特定角度、特定環境下可以辨識即為合法，是原告所提

    靜止狀態在室內、室外近距離拍攝之號牌雖均清晰，但考量

    拍照角度(含舉發違規照片)較高，本符合系爭重機牌照上傾

    狀態，且自行拍攝之距離均非遠，而機器拍攝之違規照片可

    以放大辨認，均不能反證系爭重機在夜間上路行進間，周遭

    用路人以均可以清晰辨識其號牌全部內容。另依據本院勘驗

    之截圖3至5、8至10(本院卷第140至143頁)，警方行至系爭

    重機後方時，原告所陳之其他重型機車已經停放在系爭重機

    右側一並停等紅燈，警方持續靠近系爭重機號牌中間數字內

    容仍模糊；警方攔停系爭重機靠路邊停放後，警用機車擋在

    系爭重機後方之際，系爭重機之號牌明顯是受自己車輛燈光

    反光影響而無法辨識，此時無明顯直射白光干擾，故顯然警

    方並非在原告所指後方車燈影響狀態，察覺系爭重機號牌懸

    掛有違規之處，是原告上開主張及證據均無可採憑。

　4.原告為系爭重機所有人，領有合格駕駛執照，其購入系爭重

    機後欲上路，本應對系爭重機之設備、號牌懸掛合法性予以

    檢查確認，而確保遵守相關規定。其明知系爭重機號牌業經

    改裝，更應確認該改裝之角度是否會影響號牌內容辨識，然

    其卻僅按購入時之車輛狀態予以駕駛系爭重機於道路上，未

    整體檢視號牌安裝時夜間狀況，致號牌在夜間上路時受反光

    影響辨識困難，就系爭車輛未依照指定位置(明顯適當)懸掛

    號牌，自有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其所提出其他同型

    號車輛銷售照片(本院卷第55頁)縱使同改裝車牌架，但不能

    佐證其等號牌懸掛即為合法而不足對原告為有利認定，故原

    告確實有系爭違規行為，應可認定。

(五)原告雖稱現行法規並未明定車牌必須水平懸掛或限制角度，

    亦未定義何謂「上翹傾斜」、系爭測量APP未經認證主張系

    爭重機牌照懸掛並未違規。然車輛牌照之懸掛應以上述標準

    綜合認定，而非已單一「牌照傾角數值」判斷是否明顯適當

    ，而系爭重機之後車牌確實在整體懸掛位置、角度、燈光搭

    配下依據客觀現場道路狀況，在行進及靜止中均未達可清晰

    辨識之程度，業如前述(而此綜合現場錄影、照片、警員觀

    察、系爭重機原廠意見等予以認定)，縱使警員測量角度數

    值可能不精確，但此並不影響上述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

    亦難認有據。

(六)又道交條例第12條第2項有關汽車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

    依指定位置懸掛，號牌吊銷之規定，係立法機關為使汽車所

    有人依規定懸掛號牌，以利交通安全之管理、維護，其目的

    核屬正當；且所採吊銷汽車牌照之手段，亦可促使汽車所有

    人負起依規定懸掛號牌之作為義務，有助於上述目的之達成

    ；該規定吊銷汽車牌照之處罰，固限制汽車所有人車輛之使

    用，然汽車所有人本有依規定懸掛號牌之義務，若汽車所有

    人未依規定懸掛號牌，將有礙道路交通安全之管理、維護；

    而汽車牌照經吊銷後，依據同條例第66條規定經一定期間仍

    可依規定再行請領，其所限制與所保護之法益間，尚非顯失

    均衡。此外，依道交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可知，汽車所有

    人只要有同條第1項第7款所定「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

    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行為，被告機關只能作成「吊銷汽車

    牌照」之裁處處分，且上述法規並未授與裁處機關決定「是

    否」吊銷汽車牌照或「選擇」如何吊銷汽車牌照之權限，核

    無任何裁量行使之餘地，核屬羈束性行政處分。因此，此類

    處分雖限制人民駕駛及用車之自由，但立法時已衡酌工作與

    生活需求、人格自由發展等基本權益，並於交通安全秩序維

    護等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間取得平衡，自難認有違比例原則

    。

六、綜上，原告於前揭時、地有系爭違規行為，為被告認有違反

    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之規定，故舉發

    機關當場攔停舉發程序無誤，並考量原告在期限內繳納罰鍰

    或到案聽候裁決，遂依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2項所附統一裁罰基準表規定裁處

    罰鍰5,400元，吊銷汽車牌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

    不得再重新請領)，經核並無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法　官　李音儀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

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

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　 天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字第928號

原      告  張淨心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廖志強律師   

            劉惠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4年7月1日高市交裁字第32-BHUA8159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一)原告不服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所為的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經核屬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編第3章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且本件事證明確，本院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6條，並適用同法第11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2款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原處分撤銷」(本院卷第11頁)，嗣當庭表明對於原處分有關「擅自減少原規格設備」部分並無不服，故減縮訴之聲明為：「原處分關於號牌不依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事實及裁罰撤銷」(本院卷第130頁)，故原告於訴狀送達後縮減聲明，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自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原告於民國114年3月9日19時2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下稱系爭重機)，於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與大仁東路口(下稱系爭路段)，因有「號牌不依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警員當場攔停予以舉發，並移請被告裁決。被告認原告確有系爭違規行為，遂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之規定，於114年7月1日以高市交裁字第32-BHUA81599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400元，吊銷汽車牌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得再重新請領)。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訴訟。

三、原告主張意旨及聲明：

(一)原告係購買二手車輛，沿用原有車牌架之安裝鎖點位置，未進行任何變更，該裝置固定於車輛後方板件，依道路安全規則(下稱道安規則)第11條之規定，已懸掛於「明顯適當位置」，符合相關規定，無刻意違法行為。再者，車牌雖略有傾斜，惟從各角度皆可清晰辨識車號，且於正常光線環境中，任一用路人、執法人員或錄影設備皆可辨識，符合法律之「足資辨識」要求，應不構成違規。此外，原告亦檢附過去數次系爭重機經開立交通罰單之照片，足證即便經過國家監視設備與臨檢執法過程，車牌亦從未因「傾斜」而無法辨識，可見本案執法標準欠缺一致性。

(二)當日未見現場執法警員提供客觀測量工具或依法令認證之檢測儀器，亦未見由合格監理單位後續覆驗角度，即行裁處吊銷車牌，欠缺客觀程序與比例衡量。且現行法規並未明定車牌必須水平懸掛或限制角度，亦未定義何謂「上翹傾斜」即構成違規。系爭重機車牌實已符合「足資辨識」原則，依法不應構成處罰對象。

(三)系爭重機當時處於夜間行駛，左後方與正後方車輛之燈光同時照射，而正後方的大型重機車燈明顯過亮，再加上原告車輛的號牌燈，且當時欲停紅燈需踩著煞車燈等，在多重光源的因素下，會使車牌表面呈現短暫反光，於此同時亦影響後方車輛駕駛的辨識，並非車牌「角度傾斜」所致而辨識困難。且原告嗣後前往系爭路口實地拍攝，發現多數重型機車亦因後方車燈照射而產生反光影響辨識，足證本案所謂的『難以辨識』並非車牌角度所致，而為光源與環境使然。然而，執法警員於路邊攔停舉發時，並未依照交通部公告之認證儀器進行測量，僅憑手機內建水平儀測量車牌角度，且刻意蹲低身軀取得拍攝角度，所取角度數據顯然有失中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交字第888號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原告誤載為本院)110年度交字第9號判決亦指出：若無經公告合法測置標準與設備，不得憑執法人員單一拍攝照片即構成違規處罰。因此，警員僅憑拍攝照片與手機測量就逕行舉發，欠缺合法測量依據與比例判斷標準，顯難構成正當處罰之基礎。又系爭重機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交字第9號之判決車型相同，車牌懸掛架設方式一致，非屬個別違規行為，顯見原處分並未考量個案事實差異。因此，原告亦檢附同車款於中古車行販售或社群平台自售的實拍照片，可看出該車牌架安裝方式與原告車輛相同，顯見為該車種常見的固定位置，並非原告個人刻意改裝，本案車牌係照既有之鎖點安装，原告無主觀違法意圖。原告首次遭舉發未被賦予糾正機會即逕行吊銷牌照，明顯逾越必要，與比例原則不符。

(四)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意旨及聲明：

(一)觀諸舉發警員職務報告：一、職於114年3月9日18時，於系爭路口見系爭重機號牌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經查駕駛人為原告，致無法辨識其號牌、影響刑案追緝……。二、職駕駛警用巡邏機車行駛至該車後方距離約1公尺處之位置及於車輛靜止狀態時，可由上方俯視而辨識其號牌，然於車輛行進間，依正常平行目視之狀態時，始能在視角由上往下俯視時明確辨識該車號牌，該車駕駛停靠路邊後，職以Apple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開發之「測距離(水平儀)」app（下稱系爭量測APP）量測該號牌水平傾角達48度。故使交通執勤警員及一般用路人無端增加其等辨識前開號碼牌之困難，自難認該車牌之懸掛方式與道安規則所規定之號牌應懸掛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之規定並不相符，據以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舉發。

(二)復經檢視採證照片及警員舉發影片，可見系爭重機之牌架向上揚起(48度)上翹，非以正面朝後方式懸掛，又車牌下方移除土除，顯非原廠配置。又檢視舉證照片可見系爭重機移除車牌燈反光片，系爭重機號牌有強光集中照射情形，致號牌中間車號難以辨識。是觀系爭重機車牌上翹角度，難認系爭重機在行進間不影響一般用路人、交通執勤警員得以辨識號牌之程度。衡酌號牌應正面懸掛之寓意，旨在加強主管機關對於道路交通管理之有效性，俾利其他用路人對於車輛之識別並藉此保障渠等之行車安全，立法者方以前揭規定課以汽車所有人必須依法懸掛汽車號牌之作為義務。是原告於前揭時間、地點確有系爭違規行為。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及見解：

　1.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按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已於114年5月9日修正，處理細則第2條所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亦於114年9月25日修正，並均於114年9月30日施行。

　①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規定：「(第1項)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七、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第2項)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牌照吊銷之。」。

　②現行同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規定：「(第1項)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七、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第2項)前項第一款及第六款至第十款情形者，均依前項最高額處罰，第三款按前項最高額加倍處罰之；第一款中屬未依公路法規定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第二款、第三款中屬偽造變造他車牌照、肇事致人傷亡或十年內第二次違反本規定、第九款之車輛並沒入之；第三款、第四款之牌照扣繳之；第五款至第七款之牌照吊銷之。」。

　③經比較行為時及修正之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行為時之規定罰鍰數額較低，較有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行為時之道交條例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2.道安規則第11條第1項第3款：「汽車號牌懸掛位置，除原設有固定位置外，應依下列規定懸掛固定：三、機車及拖車號牌每車一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但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或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五十四馬力（HP）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號牌每車二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其前方號牌並得以直式或橫式之懸掛或黏貼方式為之。」。

　3.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二)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間騎乘系爭重機，行經系爭路口，遭警當場舉發有系爭違規行為，嗣經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如上等情，有本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本院卷第79、81頁)、舉發機關114年5月26日高市警仁分交字第11471274300號函(本院卷第85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本院卷第87至89頁)、警員職務報告及採證照片(本院卷第93至103頁)等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三)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製有勘驗筆錄及截圖(本院卷第132至136、139至162頁)，其內容略以：

　1.影片顯示時間19：30：43-19：30：50在警方及系爭重機行進間部分：系爭重機沿中正路行駛，警員騎乘警用機車跟在系爭重機後方逐漸靠近系爭重機，自警員視角即系爭重機後側，其後牌照在燈光照射下約距離6至10公尺(依據截圖圖3、4之白虛線距離判斷)，中間之英數字難以辨識。

　2.系爭重機經警攔停後，警員請原告將系爭重機電門打開，之後系爭重機後車燈映照在車牌上中間處造成反光。警員走至系爭重機後方持手機對系爭重機後牌照錄影，由高至低，由近至遠多個角度拍攝，拍攝期間系爭重機後牌照在燈光照射下皆無法清楚辨識【期間警員水平角度拍攝系爭重機後牌照，系爭重機後車燈亮後車牌反光，車牌中間數字「3」上半段因而在距離稍遠處即無法清楚辨識；以低角度拍攝，系爭重機後牌照仍反光(本院卷第155至159頁截圖32至40)】，此過程在旁之警用機車後牌照均可清楚辨識；系爭重機後車牌需位於該車後方不遠處視角由上往下觀看始可以辨識(本院卷第154、159頁截圖31、41)。警員持手機之系爭量測app量測，先量測與地面角度為0度，後量測系爭重機後牌照角度為48度，嗣警員再次量測與地面角度為0度，後量測系爭重機後牌照角度為47度。

　3.承上，警員自系爭重機後方約6至10公尺處逐漸靠近系爭重機，而自畫面顯示系爭重機之號牌因在燈光照射下，號牌中間之數字「3」難以辨識全貌，而有與數字「5」混淆之可能(本院卷第140至141頁截圖4至5)，僅警員騎乘警用機車至系爭重機側邊極短距離處方能全面辨識系爭重機之號牌數字(本院卷第141頁截圖6)，可見系爭重機號牌懸掛位置、角度在夜晚受該車尾燈、號牌燈影響，在車牌中間有明顯反光而導致號牌無法清晰辨識全部內容。另在系爭重機靜止間，亦需在較近距離，且視角向下情況，始可清晰辨識號牌。

(四)又上引之道安規則第11條第3款之所以規定機車號牌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是因為機車為上路動態行駛之交通工具，倘若有危害交通秩序、肇事或違規等駕駛行為時，周遭用路人或行政機關可輕易藉由號牌特定應管理、處置、裁罰對象。因此判斷號牌懸掛是否在明顯適當位置，承前立法目的，當需以個別機車車體與號牌位置為整體考量，亦即是否得使該機車全天候(不分日夜)上路時在一般用路環境下均可令周遭用路人(保持安全距離，而非緊貼之情況下)、行政機關(人員或可能利用設備)在行進中、靜止狀態均可清晰辨識號牌為斷，並非由車輛駕駛人主觀認定。倘若個別機車改變車牌懸掛位置，則應一併考量原有燈光設備(非另行安裝器具)是否將不利於號牌辨識，則在變更車牌架位置、燈光設備時則應一併考量號牌清晰度並調整號牌懸掛位置，始為適法，自不得單以牌架本身沒有規定限制角度屬於合法改裝，即可推認號牌懸掛位置明顯適當。經查：

　1.依據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安審中心)代為製發之完成車照片（本院卷第105頁），可知系爭重機同車型(型式：CB650R）之機車原設計之號牌架較長，且向下延伸，可將號牌懸掛在後車輪後方位置，與一般普通重型機車懸掛號牌位置相近，且距離車尾燈較遠，不易受該處燈光影響而反光，該角度自後平視可輕易辨識號牌號碼。又經本院以系爭重機照片詢問該車原廠有關系爭重機與原廠同型號車輛差異狀況，台灣本田股份有限公司函稱：原廠之牌架上緣距離地面約68公分，後車燈下緣距地面85.3公分，兩者有約17公分垂直距離差距，且原廠之號牌燈發光方向係與地面平行；然系爭重機之實車照片可見牌照位置緊接於後車燈下，號牌燈之發光方向為向下直射車牌，均與原廠規格不符等語，有該公司115年1月6日(115)本田字第3號函存卷可查(本院卷第167頁)，可見系爭重機原廠設計牌照懸掛位置，除長短牌架外，另需一併考量後車燈、號牌燈位置及發光方向，始可令車牌懸掛得以明顯為他人辨識。

　2.另承上勘驗內容，依照警方騎乘在機車上之高度，或攔停後以一般行人站立之高度，因為系爭重機號牌改懸掛在短牌架上，且懸掛之位置如上，因受車尾燈、號牌燈光影響在夜間車道行進間，除短距離、特定角度外以肉眼觀之有部分數字模糊不清，已經認定如前。顯然系爭重機在改裝短牌架導致牌照水平傾角與原廠設計大幅提高，且因此與後車燈距離變近，加上原有之號牌燈光源，該號牌上端反光面積因而增加，已經與一般機車牌照位置及系爭重機原廠設定牌照位置均位於車輛後方靠下位置，約成與路面直立，較不會受後車燈、號牌燈影響，得輕易在平視、無遮擋之情形下，能自後顯而易見確認車牌號碼之情況迥異(此經由本院卷第156頁截圖35比對警用機車及系爭重機之牌照上英數字辨識情況即明)，故系爭重機所改變牌架位置已增加後方駕駛人辨識之困難度，而此並非另行加裝一般機車或原廠所無之器具始導致。系爭重機上開改裝後懸掛號牌位置，顯然並未同時考量牌照受車輛原有燈光之影響，導致系爭重機牌照在夜晚騎乘之行進間自後方難以辨識全部英數字；且於系爭重機停下後，只要距離車尾稍遠處(尚在該號牌左右兩側英數字可以辨認之距離)，車牌中間數字即因反光難以辨識，足認系爭重機之號牌之懸掛位置因有上述缺陷而未達明顯適當程度，而此與舉發警員職務報告(本院卷第93、95頁)所述觀察結論大致相合，可見該警員之舉發及原處分之認定，並無違誤。

　3.另原告主張警員在行進間難以辨識系爭重機號牌，是因為後方車輛大燈光源導致反光，系爭重機在室內、室外及之前行進遭舉發違規照片均可辨識車牌，並提出照片、截圖為證(本院卷第21至45頁)。然系爭重機車牌辨識清晰程度與否之認定，應是以全天候上路時之整體情狀為斷，且並非號牌只要在特定角度、特定環境下可以辨識即為合法，是原告所提靜止狀態在室內、室外近距離拍攝之號牌雖均清晰，但考量拍照角度(含舉發違規照片)較高，本符合系爭重機牌照上傾狀態，且自行拍攝之距離均非遠，而機器拍攝之違規照片可以放大辨認，均不能反證系爭重機在夜間上路行進間，周遭用路人以均可以清晰辨識其號牌全部內容。另依據本院勘驗之截圖3至5、8至10(本院卷第140至143頁)，警方行至系爭重機後方時，原告所陳之其他重型機車已經停放在系爭重機右側一並停等紅燈，警方持續靠近系爭重機號牌中間數字內容仍模糊；警方攔停系爭重機靠路邊停放後，警用機車擋在系爭重機後方之際，系爭重機之號牌明顯是受自己車輛燈光反光影響而無法辨識，此時無明顯直射白光干擾，故顯然警方並非在原告所指後方車燈影響狀態，察覺系爭重機號牌懸掛有違規之處，是原告上開主張及證據均無可採憑。

　4.原告為系爭重機所有人，領有合格駕駛執照，其購入系爭重機後欲上路，本應對系爭重機之設備、號牌懸掛合法性予以檢查確認，而確保遵守相關規定。其明知系爭重機號牌業經改裝，更應確認該改裝之角度是否會影響號牌內容辨識，然其卻僅按購入時之車輛狀態予以駕駛系爭重機於道路上，未整體檢視號牌安裝時夜間狀況，致號牌在夜間上路時受反光影響辨識困難，就系爭車輛未依照指定位置(明顯適當)懸掛號牌，自有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其所提出其他同型號車輛銷售照片(本院卷第55頁)縱使同改裝車牌架，但不能佐證其等號牌懸掛即為合法而不足對原告為有利認定，故原告確實有系爭違規行為，應可認定。

(五)原告雖稱現行法規並未明定車牌必須水平懸掛或限制角度，亦未定義何謂「上翹傾斜」、系爭測量APP未經認證主張系爭重機牌照懸掛並未違規。然車輛牌照之懸掛應以上述標準綜合認定，而非已單一「牌照傾角數值」判斷是否明顯適當，而系爭重機之後車牌確實在整體懸掛位置、角度、燈光搭配下依據客觀現場道路狀況，在行進及靜止中均未達可清晰辨識之程度，業如前述(而此綜合現場錄影、照片、警員觀察、系爭重機原廠意見等予以認定)，縱使警員測量角度數值可能不精確，但此並不影響上述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認有據。

(六)又道交條例第12條第2項有關汽車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號牌吊銷之規定，係立法機關為使汽車所有人依規定懸掛號牌，以利交通安全之管理、維護，其目的核屬正當；且所採吊銷汽車牌照之手段，亦可促使汽車所有人負起依規定懸掛號牌之作為義務，有助於上述目的之達成；該規定吊銷汽車牌照之處罰，固限制汽車所有人車輛之使用，然汽車所有人本有依規定懸掛號牌之義務，若汽車所有人未依規定懸掛號牌，將有礙道路交通安全之管理、維護；而汽車牌照經吊銷後，依據同條例第66條規定經一定期間仍可依規定再行請領，其所限制與所保護之法益間，尚非顯失均衡。此外，依道交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可知，汽車所有人只要有同條第1項第7款所定「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之違規行為，被告機關只能作成「吊銷汽車牌照」之裁處處分，且上述法規並未授與裁處機關決定「是否」吊銷汽車牌照或「選擇」如何吊銷汽車牌照之權限，核無任何裁量行使之餘地，核屬羈束性行政處分。因此，此類處分雖限制人民駕駛及用車之自由，但立法時已衡酌工作與生活需求、人格自由發展等基本權益，並於交通安全秩序維護等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間取得平衡，自難認有違比例原則。

六、綜上，原告於前揭時、地有系爭違規行為，為被告認有違反行為時道交條例第12條第1項第7款、第2項之規定，故舉發機關當場攔停舉發程序無誤，並考量原告在期限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遂依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2項所附統一裁罰基準表規定裁處罰鍰5,400元，吊銷汽車牌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得再重新請領)，經核並無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法　官　李音儀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　 天





